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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共同体？小共同体？——评秦晖讲座“从大共同体本位走向市民社会”（林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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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Strauss指出的那样：自然权利的发现依赖于“自然”的发现，“自然”的发现是哲学对自然理则理知追问

的结果。相反，民族性历史叙述的义理化以民族性的共同体伦理取代了关于“自然”的哲学思辩，最终也取消了自然

权利产生的可能性。古希腊自然与祖法伦理的对抗和儒家经史合一的思想脉络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印证了上述观念。 

    因此，要再次加以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在走向以个体权利为价值依托的现代市民社会时，必须面对的不仅仅是

“大同体本位”的国家主义，同时在相应的程度上还得面对“小共同体”的家族伦理。事实上，二者是互溶不分的连

生体。秦先生针对国家主义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依赖公民现实行为。此处所谓的现实显然具有与国家政治权力相对的

意涵，今天它所以具有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契约性市场经济秩序的引进所带来的对个体利益的确认。正所谓，

有恒产者有恒心，以自身利益为依托的公民行为显然会不同于国家主义认同意识驱使下的盲从的群众运动。 

     但是，考虑到家族式“小共同体”伦理的一面，情形就不会如此简单了。在近代西方，人们在争取自由和权利

时，所面临的敌人不仅仅是国家或王权，在这一历史时段的较早部分，他们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得面对教会伦理。宗教

改革以天经地义的《圣经》取代了一贯正确的教皇，文艺复兴则通过向前于中世纪的古希腊的回归确立了人文主义的

传统，这实际上是将自己晚近的针对教会伦理的创造归于一个遥远的黄金时代，以此与教会对抗。它们与紧接其后的

启蒙运动一起构成了对教会伦理的整体性对抗以争取个人自由，而所谓的自由正是从信仰自由开始逐步推进的：思想

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事实上，他们为此不惜与王权结成同盟。当洛克致力于以终极性的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

利限制王权和政府、最终美国独立宣言以一纸宪法取代王权时，西方已跨入另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以前一时期的抗

争为先导和基础。根本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认知和追求，很难想象人们将如何走出教会和王权的

樊篱。而在此，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于中国近代以来相反的情形：自由、民主、法治成为目的本身，王权仅成为暂时性

的工具。因此，单单公民的现实行为并不足以成就一个完整的市民社会空间。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涵容丰富的有机

体，除开契约式的市场经济秩序外，更包括有关制度和理念的要素在内，如法治和宪政、民主化的政治操作、对权利

的制度化保障等等。早先，托克维尔就从中洞见到法学家精神意蕴，韦伯也从中分辨出新教徒的生活意向。正如秦先

生在讲座中所言：公民与任何团体、力量的结盟都是危险的。问题却恰恰在于：如果没有超越价值的维系，公民的现

实行为将没有保证会从大、小“共同体”的既成束缚中超脱出来，也没有保证不会被以后的种种世俗价值所同化、扭

曲。中国历史传承中，只见王朝更迭的轮回宿命，却罕有社会演进的新鲜事例，已是明证；降至近代，肇始于清末新

政的法律建构运动（参强世功：《民族国家、宪政与法律移植》一文）、随后的历次改良、革命之举，包括五四运动

在内，都是仍未超脱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本位”诉求，而儒家“小共同体”伦理更是起着基质性的支配作用。 

     与此相反，在功利派的密尔写作的时代，英国的市民社会空间已在其强大法律体系的佑护下根深蒂固了，密尔

仍忧虑地指出：“……英国人的心理往往有一种优柔虚弱的状态，当自己实已不复坏到要实行一条坏原则时，却反常

地以主张那条原则为乐，……，不幸之处则在于，停顿已近一代之久的更坏形式之下的法律迫害能否继续停顿下去，

这在公众心理状态中并没有什么保证。在现在这个年代，日常事物平静的表面常会为复活旧罪恶的尝试所搅动正象为

倡导新惠益的尝试所搅动一样。”梅因对边沁、密尔背景中的功利原则评论如下：“一个国家或一个职业在力求改进

时，如果能有一个明显的要达到的目标，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在过去三十年间，边沁之所以能在英国产生巨大影

响，其秘密在于他能够成功地把这样一个目的向英国人提出。他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改良规则。前一世纪中的英国法学

家是敏锐的，当然不致于被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蒙蔽，以为英国法律是人类完美的理想，但是由于缺乏任何其

它原则可资依据，它们在行动上似乎就相信着这样一个说法。边沁提出社会幸福，把它作为优先于其它一切的首要目

的，这样就使一个长期以来正在寻找出路的洪流，得到了发泄。”这并不是说要确立一个有关“社会幸福”的原则作

为改进的目标。一直以来，已经有了太多的关于如何使人民甚至人类幸福的探讨和实验。所缺乏的恰恰是关于人的自

由与权利的理知追问。边沁指出：应让公众与某种明智目标建立联系，而我们需要的恰恰也是这样一种联系，即公民



现实行为与个体自由与权利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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